附件2
评分表
自评单位名称：                     （盖章）
	评审内容
	评审细则
	自评
得分
	自评
依据

	技术商务评分
（90%）
	产品的重要技术参数情况
（45分）
	核对技术要求的响应情况，满足技术参数标▲的，每一项得3分；满足技术参数非标▲的，每一项得1分。
若设备技术参数要求供应商提供佐证材料的，供应商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投报文件质量
(15分)
	投报文件的装订质量、完整性及对采购文件的理解、响应情况等：
1、完全满足并优于招标文件要求，得15分；
2、较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12分；
3、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10分；
4、低于招标文件要求，得8分。
	
	

	
	销售业绩情况
（1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近半年销售同类产品情况、近半年销售合同进行评审：
每提供一份销售合同等材料，得3分，最高10分。
	
	

	
	投标人安装、调试、培训计划、实施执行方案
（1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安装、调试、培训计划、实施执行方案进行评审：
1、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可行性高，内容具体、细致，得10分；
2、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可行性较高，内容较具体、细致，得7分；
3、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可行性一般，内容不够具体、细致，得4分；
4、投标人没有提供方案，或内容有缺项漏项，得0分。
	
	

	
	售后服务方案
（1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及服务承诺进行综合评分：
1、售后服务方案完善合理，可行性高，服务人员的资质、备件响应、应急方案详细具体，与项目实际情况相符，得10分；
2、售后服务方案较为完善，可行性较高，服务人员的资质、备件响应、应急方案较详细，与项目实际情况相符，得7分；
3、售后服务方案较合理，可行性一般，服务人员的资质、备件响应、应急方案一般，与项目实际情况相符，得4分；
4、售后服务方案可行性差或无提供售后服务方案，得0分。
	
	

	价格评分（10%）
	[bookmark: _GoBack]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投标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10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分=(基准价／投标报价)×10
说明:
1、根据财库(2020)46号文要求，对符合价格扣除规定企业的报价给予1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2、上述扣除后的价格仅用于计算价格评分，成交金额以实际投标(响应)价为准。
3、计算过程及结果数字保留两位小数。
	
	


注：1、请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标注以上评分项目证明资料对应的页码。
2、综合评分最高者原则上推荐为成交供应商，综合评分相同的以报价低者推荐为成
交供应商。
3、评标委员会认为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供应商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证明材料；报价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